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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支付及出納作業 Q & A 
壹、集中支付作業 
一、付款憑單送件 

Q1、哪些員工款項須俟財政稅務局公告收件日後再行送付款憑單？ 

答：為統一發放作業，下列員工款項於發放日之前，固定在本府公務入

口網、財政稅務局專屬網站、主計網、教育網公告付款憑單收件、

發放日期之訊息。 

 

 

 

 

 

 

 

 

 

Q2、請問付款憑單水、電或電話費的款項，是否可合併製單？ 

答：原則上可合併製單，但如果涉及繳款期限將屆，緊急案件，建議不

合併。 

Q3、當年度公教人員退休，請問編製付款憑單時應注意事項？倘退休生
效日剛好遇例假日，若有優惠存款應如何處理？ 

答： 
    1、依臺南市市庫集中支付作業要點第 13 點第 5 款規定，付款憑單上

附記事項欄必須填註核准退休文號及生效日期。當年度退休人員退
休金依規定在『退休生效日』發放，請機關(學校)配合於發放日前
5日(不含假日)將付款憑單放行至財政稅務局。 

    2、退休生效日如遇例假日，各機關(學校)須委託金融機構作設定預約
劃帳方式於當日撥付，若因金融機構作業未能配合設定預約，則於
例假日後第一個上班日發給。但優惠存款涉及退休人員權益，請單
獨編製付款憑單，最遲務必於退休生效日前二個上班日中午前放行
至財政稅務局。 

Q4、付款憑單經支用機關以電話通知財政稅務局申請退回，該付款憑單
編號還可以使用嗎？ 

答：付款憑單經財政稅務局退回後，該憑單編號即可繼續使用。 

Q5、機關學校的長官、會計異動，支付憑單簽證印鑑及自然人憑證申請
書應如何處理? 

每月薪資 

三節慰問金、年節特別照護金（春節、中秋節、端午節） 

年終工作獎金 

考績獎金(職員、技工、工友、教師) 

退休人員月退休(含撫慰)金 

員工子女教育補助費 

不休假加班費及休假補助費 

每年房屋稅、地價稅、牌照稅、燃料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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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依「臺南市市庫集中支付作業要點」第 10點規定，更換印鑑及自然
人憑證應於啟用前填寫臺南市市庫支付憑單簽證印鑑及自然人憑證
申請書，連同公文送達。上開申請書完成後請彩色掃描，隨公文系
統夾帶附件檔案電子交換。 

Q6、郵政劃撥是否可電匯? 
答：可以，注意解款行名稱統一登打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郵政劃撥儲

金，解款行代碼為 7000010。 

二、帳務處理 

Q1、集中支付之一般公務預算或基金專戶辦理支出收回，其二者處理方
式有何區別？ 

答：收回當年度一般公務預算及地方教育發展基金支出款項，應開立支
出收回書連同收回款項至代理銀行、分庫繳回；另收回係基金專戶
（地方教育發展基金除外）之支出款項，應開立該基金專戶收入繳
款書繳回市庫。 

Q2、至臺灣銀行公庫服務網開立支出收回書，找不到某筆歲出預算科目，
該如何處理？ 

答：請提供欲新增之預算科目代號(21碼)及名稱，並留下姓名及電話，
待新增後通知機關辦理。 

Q3、機關於○月○日在○○農會繳入一筆支出收回，但支付對帳單為何
無顯示該筆支出收回明細？ 

答：依據支出收回書右上角銷帳編號，至臺灣銀行公庫服務網查詢銀行
銷帳情形： 

1、顯示已銷號，表示該款項業經代理銀行、分庫收訖，但尚未將款項
解繳至臺灣銀行台南分行。 

2、顯示已銷帳，表示該款項除經代理銀行、分庫收訖外，並已解繳臺
灣銀行台南分行及完成銷帳手續，如當月對帳單仍未顯示該筆支出
收回明細，乃係金融機構之收訖日期，與解繳臺灣銀行台南分行之
銷帳日期跨不同月份所致。 

Q4、開給廠商繳款書（支出收回書），要如何知道對方繳了沒？ 
答：可至臺灣銀行公庫服務網/表單查詢/收入繳款書（支出收回書）查

詢，輸入銷帳編號及製單日期查詢，查詢結果如有顯示繳費日期，
表示該筆收入業經廠商（民眾）繳納完畢。 

Q5、支出收回科目錯誤該如何處理？ 

答：開立轉帳憑單送財政稅務局辦理轉正，其帳務處理方式係轉帳付方
（轉入）為錯帳科目，轉帳收方（轉出）為正確實支科目。 

Q6、機關申請動支墊付案，應檢附那些資料？ 
答：機關依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 45點規定申請動支墊付案，應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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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動支時，檢附以下資料，送財政稅務局建檔後動支。 
1、需送議會審議：檢附議會同意函、提案單及准予動支之簽呈影本各

一份。 
2、無需送議會審議：檢附簽奉府一層核准後動支函或簽呈影本。 

Q7、以前年度墊付案已經結案，但每個月支付對帳單仍然出現該筆墊付
案資料，該如何處理？ 

答：墊付案動支金額已全數辦理轉正，且核准餘額確定不再動支時，業
務單位應填報墊付款結案通知單送財政稅務局據以登錄結案。 

Q8、業務單位動支尚未經主計處核定以前年度保留款，應檢附哪些資料？ 

答：業務單位動支未經主計處核定以前年度保留款，應於付款憑單放行
前，檢附紙本付款憑單、以前年度保留申請表（需經主辦會計人員
及機關長官核章）及審核後之憑證影本（需註明依合約或規定必須
支付）各一份，並加蓋與正本相符字樣，送財政稅務局先行人工登
錄作業。 

三、支票處理 

Q1、市庫支票遺失該如何處理？ 
答：依「臺南市市庫支票管理要點」第 16、17點規定： 
1、尚未兌付者，請先至臺灣銀行台南分行辦理支票掛失止付手續，已

辦妥掛失止付後，填具『市庫支票補發申請書』連同票據掛失止付
通知書向財政稅務局申請補發。 

2、已兌付者，由於兌付支票時銀行會核對身分證，若有疑義請洽臺灣
銀行查詢。 

Q2、市庫支票有字跡模糊不清、票面污損或發票日逾一年者應如何處理？ 

答：依「臺南市市庫支票管理要點」第 19點規定，市庫支票發票日逾一
年而未逾五年者，受款人得填具『市庫支票換發申請書』，檢同原支
票向財政稅務局申請換發，財政稅務局視原支票狀況，必要時請受
款人提供經認可之證明或保證。 

Q3、市庫支票抬頭開錯了該怎麼處理？ 
答：依「臺南市市庫支票管理要點」第 20點規定： 
1、未逾會計年度者，由原支用機關填具『市庫支票註銷申請書』，並重

新簽開付款憑單送財政稅務局辦理支付。 
2、已逾會計年度無法辦理註銷重開者，由原支用機關填具『市庫支票

換發申請書』，函請財政稅務局辦理換發。 

Q4、逾發票日五年之市庫支票如何處理？ 
答：依「臺南市市庫支票管理要點」第 24點規定，發票日逾五年之未兌

付市庫支票應辦理繳庫，已繳庫款項之受款人，在請求權時效未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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滅前，得請求返還，由繳款機關辦理收入退還。 

Q5、市庫支票可否取消禁止背書轉讓，於何種情況下應一律於票面劃平
行線？ 

答：依「臺南市市庫集中支付作業要點」第 29點規定：市庫支票一律禁
止背書轉讓。另於下列情況下一律於票面劃平行線： 

1、支票領取方式採郵寄者。 
2、存帳及受款人為政府機關或公營事業機構。 
3、受款人為一般商民，且票面金額達新臺幣 50萬元者。 

Q6、退匯案件無法再重匯（如:警示帳戶、無其它帳戶可匯款者）該如何
處理？ 

答：該筆款項請以「支出收回」方式收回款項，再另行撥付；請將退匯
通知暨更正書連同支出收回書一式四聯彩色掃描，以電子郵件方式
傳送財政稅務局庫款支付科公務信箱(pay@mail.tainan.gov.tw)，
俾送臺灣銀行台南分行辦理繳庫。 

Q7、如何使用支付匯款查詢網頁？密碼忘記怎麼辦？ 
答： 

    1、請連結臺南市政府財政稅務局官網首頁/右方黃色捷徑/庫款支付匯
款查詢/選擇(新)受款人查帳系統，新使用者請先註冊帳號。 

    2、倘若忘記密碼，請至上述網站按忘記密碼，並依操作畫面輸入相關
資料，系統即會自動寄發新密碼。 
 

   備註：補發、換發、註銷支票申請書請至本府公務入口網\公務檔案區\
財政專區，或本局官網/財政專區/表單下載區下載。 

貳、出納作業 

一、保管品 

Q1、以設定質權定存單或保證書繳交履約(保固)保證金，是否需每月請
業務單位核對？ 

答：依出納管理手冊第 55點第 4款規定，保管之票據、有價證券及其他
保管品等，應每月提供經奉核之存庫保管品專戶明細資料供採購或
業務相關單位勾稽，並由其將勾稽情形通知出納管理單位。 

Q2、廠商以設定質權定存單或保證書繳納保證金，若採分期退還保證金
的方式，該如何處理? 

答：若採分期退還方式繳納保證金者，則請廠商於設定質權時將定存單
或保證書分別依每期退還金額開立，以利分批退還。 

二、專戶 

Q1、每月銀行對帳單須由誰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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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依出納管理手冊第 10 點第 9 款規定，應由會計單位收轉(含網路下
載) 之銀行對帳單予出納單位。 

Q2、出納繕打錯誤之支票，如何處理？ 

答：簽發支票如姓名、大小寫金額錯誤應即作廢，並加蓋『作廢』字樣，
重新簽發，不得塗改，並將作廢支票之票號剪下貼於支票領取證背
面，以利銀行銷號。其他各要項之記載如有更改，應於更改處簽蓋
存款機關全部原留印鑑。 

Q3、每日登帳結束後，是否需核對各專戶餘額？還是每月產製差額解釋
表時再核對？ 

答：應於每日核對異動專戶餘額，以便即時發現錯誤，勿以每月對帳方
式，以免錯誤延遲發現。 

三、所得稅扣繳 

Q1、交通費若採按實報銷是否需併入薪資所得課稅？ 

答：依財政部 54 年台財稅發第 0190 號令規定，如具按實報銷性質免併
入薪資所得課稅。 

Q2、目前個人扣繳憑單已不採紙本發放，若需紙本憑單該如何申請？ 

答：依所得稅法第 94-1條規定，納稅義務人為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
其扣繳義務人得免填發憑單予納稅義務人。故此，本府機關學校不
主動寄發紙本扣繳憑單；若有需求，可向各機關學校出納單位申請
填發自取或電洽郵寄。 

Q3、強制休假補助費（國旅卡）、休假補助費(每日 600 元) 及不休假加
班費何者需併入所得課稅？ 

答：強制休假補助費（國旅卡）、休假補助費(每日 600元)依所得稅法第
14 條第 1 項第 3 類薪資所得及財政部 90 年 12 月 24 日台財稅字第
0900457359號令規定課徵所得稅；不休假加班費依所得稅法第 14條
第 1項第 3類第 4款但書規定，免納所得稅。 

Q4、機關學校代扣之各項稅款應於何時向金融機構繳納？ 

答：依所得稅法第 92條規定，屬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應於每月十
日前將上一月內所扣繳稅額向金融機構繳清；屬非中華民國境內居
住之個人，應於代扣稅款之日起十日內向金融機構繳納。 

Q5、年度之所得稅扣繳申報時間？ 

答：應於次年一月底前申報，如一月遇連續三日以上國定假日，則延長
至二月五日止。若未依限申報，將依所得稅法第 114 條規定，處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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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則。 

四、薪資 

Q、年終獎金及考績獎金是以何時薪資計算、應由何機關發給？ 

答：事涉人事業務權責，請逕洽機關人事單位洽詢。 

五、保費 

Q1、退撫金計費原則、繳納時間點？ 
答： 
1、公務人員退休、離職、免職、停職、育嬰留職停薪，繳至生效日前

一日，但機關單位調動，以次月一日為加退保生效日，不做破月。(公
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委員會 84 年 10 月 16 日 84 台中業一字第
0007388號函釋) 

2、依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條例施行細則第 13條規定，按月撥繳
之基金費用，於當月十日前彙繳基金管理會委託辦理之金融機構。 

Q2、公保費計費原則、繳納時間點？ 
答： 
1、依公教人員保險法施行細則第 26條規定，公務人員退休、離職、免

職、停職。繳至生效日前一日，但機關單位調動，以到職日為加退
保生效日。 

2、依公教人員保險法第 9 條規定，當月之保險費於當月十五日前，彙
繳承保機關。 

Q3、健保費計費原則、繳納時間點？ 
答： 

1、依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18 條及第 30 條規定，每月保費計繳與否，視
當月加退保日做決定(當月最後一日加退保者，其保費於舊單位繳
納，其餘時間加退保者，則於新單位繳納)；眷屬計費以 3 口為限，
本人加眷屬超過 4人以上仍以 4人計收。 

2、依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30 條及第 35 條規定，投保單位應於次月底前
負責彙繳保險人，得寬限 15日。 

Q4、本府機關學校負擔補充保險費（二代健保）為何類所得？ 
答：依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34條規定，『薪資所得』為機關學校負擔，其計

算公式:（薪資所得總額－其受雇者之投保金額總額）× 補充保險費
率（2.11％）。 

Q5、補充保險費（二代健保）扣取對象、繳納時點及逾期繳納之相關罰則？ 

 

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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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依全民健康保險法第 31條及第 35條規定，機關學校（單位）如有給
付民眾下列 6 項所得，應於給付時，按補充保險費率（2.11%）扣取
個人補充保險費（二代健保），彙繳健保署。 

2、繳納時點：給付日之次月底前向保險人繳納，得寛限 15日。 
  3、逾期滯納金：屆寬限期滿仍未繳納者，自寬限期限屆至翌日起至完

納前 1日止，每逾 1日加徵其應納費額 0.1%之滯納金。 
 
Q6、補充保險費（二代健保）扣費明細申報時點？ 
答：依全民健康保險扣取及繳納補充保險費辦法第 10 條規定，補充保險

費（二代健保）扣費明細申報可採下列方式擇一申報。 
1、年度申報：扣費義務人每年一月三十一日前，將上一年度向保險對

象扣取之補充保險費，填報扣費明細，以電子媒體方式彙送健保署。 
2、按月申報：於繳納補充保險費時，一併填報扣費明細，以電子媒體

方式彙送健保署。 

Q7、補充保險費（二代健保）扣費證明單是否應由民眾申請才發給，扣費
證明單是否能抵稅？ 

答： 
1、補充保險費扣費證明單由本府機關學校主動寄發無須申請。 
2、依所得稅法第 17條規定，補充保險費也是健保費，可全額列為所得

稅的保險費列舉扣除額，不受二萬四千元之限制。 

所得項目 說          明 

全年累計超過

投保金額 4 倍

部分的獎金 

逾當月投保金額四倍部分之獎金不論金額大小，須全額

扣取補充保險費（二代健保）。 

兼職薪資所得 單次給付達 28,590元 應按補充保險費

率（2.11%）扣取

補充保險費（二

代健保）。 

執行業務收入 單次給付達 20,000元 

股利所得 

利息所得 

租金收入 


